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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房屋安全的责任人是房屋所有权人，在使用房屋时，请不要随意拆改房屋结构并
注意对房屋的维护、修缮。

特别提醒：办理此项业务不需缴纳任何费用
业务咨询电话：63919986 作风监督电话：63833270
地址：东三街与同乐路交叉口金水区房管局4楼

依 据《 郑 州 市 房 屋 安
全 管 理 办 法》（郑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206 号 令），房 屋 安
全 管 理 科 负 责 房 屋 安 全管
理工作。

主要工作有：一是查处金

水辖区危及房屋安全的违法
行为，比如拆改房屋承重结
构、超过设计使用荷载使用
房屋、降低房屋底层室内标
高、安装影响房屋结构安全
的设施设备等影响房屋安全

的违法行为；二是开展全区
房屋安全普查，建立房屋安
全档案；三是督促房屋所有
权人对房屋安全隐患进行治
理，消除房屋安全隐患，避免
事故的发生。

房屋安全管理科 房屋有安全隐患请反映

特别提醒：依据相关规定，办理房屋租赁证收取手续费
业务咨询电话：63979621 63951856 作风监督电话：63833270
地址：东三街与同乐路交叉口金水区房管局6楼

私房租赁所，受市住房保
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委托，负责
对金水区三环以内私有房屋
及金水区三环以外所有房屋
租赁进行管理和服务。

主要工作有：一是依法为
租赁当事人办理房屋租赁登
记备案手续；二是对违法租赁
行为进行初步的认定、告知并
及时上报；三是及时采集和上

网发布房屋租赁信息，为广大
租赁户提供信息服务；四是依
法为登记备案的租赁双方纠
纷提供调解服务；五是宣传中
央、省、市房屋租赁政策法规。

私房租赁所 来这里办理房屋租赁证

特别提醒：办理此项业务不需缴纳任何费用
业务咨询电话：63979611 作风监督电话：63935831
地址：东三街与同乐路交叉口金水区房管局2楼

物业管理是关系民生的
一项重要工作，关系着社会和
谐稳定。金水区房管局以“以
人为本、真情服务”为宗旨，认
真贯彻落实《物权法》、《物业
管理条例》等政策法规，主要
涉及实施行业监管，指导成立
业主大会，处理物业纠纷等重
点工作。

实施行业监管：主要包括
对物业企业日常监督管理，定
期对辖区的物业项目进行检
查，了解物业项目的管理情
况，监督各物业公司履行物业
服务合同，发现问题及时要求
物业公司整改。每年对物业
服务企业进行动态考核，对考

核不合格的物业企业，按照限
期整改和上报郑州市住房保
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建议降级
和取消资质进行处理。

成立业主大会：根据《郑
州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区
房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负责
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
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并对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日
常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符
合成立业主委员会条件的，可
向区房管局提出申请，由房管
局指导，街道办事处、社区组
织，成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
委员会。

处理物业纠纷：受理物业

管理日常投诉，受理范围主要
有物业服务企业未取得资质
证书从事物业管理的；物业服
务企业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
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一并委托
给他人的；未经业主大会同
意，物业服务企业擅自改变物
业管理用房用途的；擅自改变
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
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
途的；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
理区域内的道路、场地、损害
业主共用利益的；擅自利用物
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
行经营的；物业服务企业未按
合同约定，只收费不服务或降
低服务质量、服务标准的。

物业管理科 物业监督、业委会成立，处理物业纠纷这事找他们

金水区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简称金水区房管局）是区政府组成部门，内设办公室、
保障性住房管理科、保障性住房审批科、棚户区改造办公室、物业管理科、私房租赁所、房屋
安全科、房产管理科等科室，目前承担的政府职能主要包括住房保障、物业管理、私房租赁、
公房管理、房屋安全等工作。

近年来，金水区房管局着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局委。根据现阶段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要求，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增强服务意识，加大业务培训，规范工作流程，提高工
作效率，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始终把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作为民生大事，努力改
善群众的居住环境。

现公布金水区房管局主要业务科室的咨询、监督电话及电子邮箱，市民如果对住房保
障、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房屋安全等方面有疑问、意见或是建议，均可与他们取得联系。金
水区房管局公共邮箱：jsfgjbgs@126.com。 郑州晚报记者 王翠 通讯员 韩欣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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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住房保障、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房屋安全等相关问题吗
金水区房管局向读者公布主要业务、咨询监督电话及电子邮箱

哪些人可以申请公租房？请看这里

从2013年7月1日起，郑州市
全面推行廉租房、公租房、经适房

“三房合一”住房保障管理新机制，
金水区对公共租赁住房（以下简称

“公租房”）严格按政策资格准入，
做到政策透明、申请条件透明、排
号公示透明，申请人符合条件可直
接携相关资料到区审批大厅办
理。截至目前，金水区公租房轮候
号已排至 3085，约占市内五区总
和的57%，申请人数居全市之首。

公共租赁住房：指政府提供
政策支持，限定户型面积、供应对
象和租金标准，面向本市中等偏
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
工和来郑务工人员等供应的政策
性租赁住房。

哪些人可以申请公租房？
（一）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同时

具备下列条件可以申请公租房
1.具有本市市区常住户口，且

家庭成员中至少有 1 人取得本市
常住户口3年以上。

2.家庭无自有住房且未租住
公有住房。

3.家庭人均月收入符合规定
标准。

（二）新就业职工同时具备下
列条件可以申请公租房

1.具有本市市区常住户口。
2.已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聘用）

合同（人社部门规范的合同文本）。
3.月收入符合规定标准。
4.在本市市区范围内无自有

住房且未租住公有住房。
（三）来郑务工人员同时具备

下列条件可以申请公租房
1.持有郑州市居住证1年以上。
2.已与用人单位签订 1 年以

上劳动合同（人社部门规范的合
同文本）。

3.月收入符合规定标准。
4.在本市市区范围内无自有

住房和公有住房且未租住单位
住房。

单身人员，除应当符合前款
规定条件外，申请公租房时，应年
满法定结婚年龄。申请人与其共
同申请的家庭成员之间应当具有
法定的赡养、扶养或者抚养关
系。来郑务工人员或灵活就业人
员需持有郑州市市区居住证明。

公租房申请分为两种情况：
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申请公租

房的应以家庭为单位,向户籍所在
地的社区提出申请；新就业职工、
来郑务工人员可通过个人或者单
位进行申请。个人可在用人单位
或户籍（居住证）所在区（管委）住
房保障部门申请。

公租房租金补贴标准：
根据申请者不同收入水平，

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对持有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
证》的，在住房保障面积标准内可
补租金的 97%；持有《低收入家庭
救助证》的，在住房保障面积标
准内，可补 90%的租金；家庭人
均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金 4
倍（430 元×4=1720 元）,在住房保
障面积标准内，可补 50%；家庭人
均月收入介于最低生活保障金 4
倍~6 倍（1720 元到 2580 元）之间
的，政府将补租金的 30%。如果
申请者家庭人均月收入较高，超
过 2580 元，或者提供的收入证明
不能准确对比，将完全按照市场
价收取公租房租金。

保障性住房审批科 无房户申请公租房请看这里

金水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
业务咨询电话：60130919
地址：东风路与花园路交叉口
西200米路北金水区行政审批
服务中心2楼房管局窗口

金水区公共租赁住房房源
业务咨询电话：63979279
地址：东三街与同乐路交叉口
金水区房管局4楼
作风监督电话：86001838

特别提醒：办理此项业务不需缴纳任何费用

相关业务办理流程、所需资料，请关注后续报道……


